附件1

2011年岗位招聘计划注意事项

1. 具体招聘时间程序安排

1） 各实验室拟定用人计划，由所批准后人事教育处统一发布。

2） 2011年3月中旬之前，接受应聘者简历，并由实验室和人事教育处根据求职简历挑选面试人选。

3） 2011年3月或4月初，组成评审委员会确定最终进所人选。
2. 新进人员学历学位要求

1) 原则上新进人员需具有博士学位（含2011年7月应届毕业生）

2) 如招收硕士学历人员，一般只限项目聘用方式。

3. 留所人员比例限制
1) 本所留所博/硕士毕业生原则上不超过当年进所人员的1/3。

2) 每学科组博士毕业生留所原则上不超过该学科组人员的1/4。

（注：根据 [2007]143号所文）

4. 申请海洋科学博士后流动站科研岗位的人员可不受名额、时间限制，但需做全职博士后；缓授学位的应届毕业生，须有学校学位管理部门同意授予其学位的盖章与证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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